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许昌开普

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

原则，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独立意见 

鉴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编制，反

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建设及运行的情况，2021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运

行有效及符合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未损

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

的公司内部批准程序，符合决策程序。 

我们同意《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3.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制订的《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业务近期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规划和长远利

益，充分兼顾股东回报与业务持续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和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决策程序。我们同意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关于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符合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绩效考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章程》和现行

《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没有异议，同意将董事薪酬

部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鉴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反映的 202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不存在变更或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公司编制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我们同意将《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交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马锁明  唐民琪 

 

 

2022 年 4 月 8 日 

 

 

 

 

 

 

 

 

 

 

 

 

 

 

 

 

 

 

 

 

 

 

 

 

 

 

 

 

 

 

 

 


